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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酒店拼房 小程序被指涉黄

“为”与“位”
文 / 石川
顾名思义，“为”是指有行动、敢担当、有作为，“位”

是指岗位、职位、官位、地位。按照常理，一个人只

有有所作为才能获取应有的社会地位，拥有了一定的地

位也更有利于有所作为。也就是说，“为”是“位”之

因，“位”是“为”之果，有“为”方可有“位”，有“位”

更好作“为”。

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有“为”没“位”者有之，

甚至有“为”没好下场者也有之；有“位”没“为”者

或者说为官不为者有之，更有甚者有“位”滥“为”者

也有之。

“为”与“位”的关系是始终存在的。“为”是有

所作为之“为”，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为”，最起码应是

无害之“为”。“位”，不仅只指作为“有为”条件的平台、

岗位、职位、官位之“位”，更是人们心中崇高形象与

地位之“位”。

那些有“为”没“位”者，多半是只为自己忙碌的人，

再忙也不会在他人心目中产生多大的积极影响；那些有

“为”而没好下场的人，多半是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之

徒，“为”得越多罪孽越深，其下场也便可想而知；那

些“当官不为民做主”、“做了和尚不撞钟”的人，尽管

拥有比较高的职位，但在人们的心中没有任何地位，而

且常常被人嗤之以鼻；而那些凭借所拥有的职位胡乱

作为的人更是错上加错，为人所不齿。只有对“为”与

“位”的真谛有所明了的人，“为”才是“位”的基石和

前提，“位”才是“为”的条件和保障。

“为”，是个人的事，完全由自己操控与把握，却应

有方寸和遵循；“位”，要靠别人来认可，但认可的结

果还是取决于自己“为”的内容与效果。岗位、职位、

官位是有限的，一个人仅以此意的“位”而“为”，由

于有客观上的机遇差别或者说有无组织需要的缘故，

“为”不一定就有“位”；但是人们心中却始终会给所

接触的对象打一个“分”定一个“位”，有为者必然在

人的心里有份量、有地位。一个人一旦在别人心中拥有

了“位”，不管其是否拥有一官半职，其后续的行动都

会得到配合与支持，也就是有位者更有为。

“为”，全靠自己来做主，人生当有为，只是需要有

所为有所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向好向善向上的事，要理直气壮地“为”、义无反顾地

“为”。通过诚诚恳恳的“为”、扎扎实实的“为”，在

人们心中竖起正位、赢得前位、争得重位。有昧良心、

有悖道德的事、违反党纪国法的事，即便事小，诱惑

再大也要自觉予以抵制，不应有“为”，否则只会有损

形象，触犯法律，更不可能在他人心中赢取好“位”。

“位”，是他人和社会的认同或者是组织的给予，

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鞭策，更是一种责任，当应倍

加珍惜。不管是岗位、职位、官位、地位，有了“位”

就要按“位”的期待和要求来行事，做到“在其位，

谋其职，尽其责”。当上了领导干部，就要履行好人民

公仆的角色。当上了社会贤达与名流，就要在言谈举止

上当好表率、树好榜样。珍惜“位”的人，才会更有作为，

更为人们所称颂、所敬佩。不然，“位”也是变动的，

先位可到末位，末位还会出位。

深谙了“为”与“位”的关系，正确的人生应该是无“位”

要努力“为”，“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最好是多“为”

少“争位”，有“位”更要有所“为”，千万不要亵渎“位”。

组织人事部门也要按

照“为”与“位”的

关系来识人、选人和

用人，让有为者有位，

有位者更有为，维护好

“为”与“位”的和谐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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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丁恒情
“和TA一起睡，重返 20岁”，字里行间充斥着浓浓

的荷尔蒙味道，这种暗示性、倾向性极强的宣传语，的

确很容易令人想入非非。而公开鼓励“异性拼房”，已经

不再是简单的性暗示了，而是大张旗鼓的“明示”，甚至

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同住酒店拼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

拼房平台，而是一个公开的招嫖平台，这无疑是可怕的。

趋利是商家的天性，积极创意营销无可厚非。或许，

在“同住酒店拼房”看来，推送点带“刺激”的内容，

是自己开动脑筋的创新之举，而且这种弥漫着浓重荷尔

蒙气味的恶俗营销，暗合人性中猎奇、低俗的原始欲望，

短期内的确能够获得关注与流量。但问题是，无论创

意如何新鲜，均应本着发掘公众消费需求，深挖产品

内涵使其切合消费者需求这一原则，同时遵守法律法规，

符合社会公德和商业道德。

事实上，恶俗营销的手法和理念由来已久，但总体

来看恶俗营销在网络时代才得以真正大行其道。特别

是有了微博、微信等移动交互平台后，传播速度更快、

影响范围更广，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陈出新。比如，

去年“双十一”期间，绝味鸭脖天猫店的营销海报上，

一女生穿红色短裤躺着，双脚戴着锁链，床头还挂着

一个胸罩，文案是“鲜嫩多汁，想要吗 ”“抵不住的诱

惑”等字眼，画面里充斥着性暗示……虽然招来骂声一

片，却也让其知名度大幅提升。

“同住酒店拼房”这个手法，走的同样是拿恶俗当

创意的老路子，将赚钱当成唯一的价值追求。就拿公

开鼓励“异性拼房”这一点来说，无形中为涉黄活动提

供了滋生的土壤，如果因此产生民事或刑事问题，平台

自然难辞其咎。更为关键的是，当“同住酒店拼房”平

台与违法的情色活动勾连在一起，沦为犯罪的帮凶，不

仅隐蔽性更强，且打击起来更难，无疑是可怕的。

营销需要创意，但不能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根据《广告法》第9 条第8 项规定，广告不得“含有淫秽、

色情、赌博、迷信、恐怖、暴力的内容”。“同住酒店

拼房”平台的广告，丧失了最基本的公共底线，不仅有

违公序良俗，也有违《广告法》的规定，当然必须受到

惩罚。更值得一提的是，恶俗创意营销在败坏社会风气、

践踏法律底线的同时，对商家和产品的形象，何尝不是

一种自我败坏。类似这种没有底线的恶俗营销，损害的

是商家的口碑，透支的是用户的忠诚度，被消费者厌弃

不过是时间问题。

当下最要紧的是，相关部门要及时介入，不仅要对

恶俗营销进行有效抵制、取缔，更需要对触及法律底线、

伤风败俗的行为依法坚决惩处，净化市场环境。

凤眼时评 >>

“同住酒店拼房”，别拿恶俗当创意

“和 TA 一起睡，重返 20 岁”，连日来，主打“床位共享”的小程序“同住酒店拼房”，
因提供“异性拼房”模式及暗示性宣传语，引发争议。记者体验后发现，这一自称为第三
方平台的小程序，对使用者审核并不严格，用户需自行对拼房者的个人信息进行核查。此外，
其宣扬的“异性拼房”，也有涉黄之嫌。体验中，甚至有异性拼房者提出性暗示。

“实名认证”信息为用户自行填写
记者通过“同住酒店拼房”小程序，发布一条拼

房需求。填写完时间、价格等相关信息后，在“设

置拼房对象”一栏，选择同性或异性“都可以”。系

统下方提示“仅限双床，同性请 AA”，还建议“异

性拼房男士适当降低价格，提高竞争力”。

用户在发布需求时，仅需选择拼房日期、地区和

价格范围等，而在分享已有床位时，则仅需填写日期、

酒店名称和价格，不需提交其他认证信息。

发布 “拼房需求”后，拼房信息会在系统中呈现，

如其他人有参与意愿，则可通过系统点击 “心仪”键，

随后发布者可收到系统提示。如果发布者同样有意

愿，可再次点击 “心仪”，双方即“配对成功”。

拼房者如果想进一步沟通，则需通过“同住酒店

拼房”的微信公号进一步认证后，才能聊天。而所

谓“实名认证”过程，则是由用户自行填写姓名、手

机号及身份证号等信息，并以芝麻信用积分作保障。

平台一客服称，“芝麻信用”是除身份信息外，

对拼房者的主要认证渠道。有金融界人士告诉记者，

芝麻信用更多是记录个人消费习惯，并不具备身份

认证的功能。

有拼房者提出非分要求
发布拼房需求后，系统会智能推

荐 20 名拼房者可供选择。如果购买

“铂金 VIP 会员”，可获得无限次异

性推荐、心仪，价格为半年 69 元；

如果选择每年 399 元“钻石 VIP 会员”

套餐，则可获得“无需对方心仪可直

接沟通”特权，并能查看异性的用户

评价。

记者以女性身份注册“同住酒店

拼房”，并发布拼房信息。中午开始，

陆续收到“被心仪”提醒。越到晚间，

“心仪”者越多，且全部为异性。

一名男性拼房者称，是第一次参

与拼房，“纯粹是好奇想试试”。他表

示，愿意订下一间五星级酒店，并承担全部房费。

此外，一些拼房者目的则并不单纯，甚至直接

提出非分要求。另一名定位在朝阳区，系统认证为

男性的拼房者，在聊天开始后就直接提出要“约啪”，

称自己具备“暖床技能”，“有经验”。而当被问及什

么是“暖床”，其暧昧地表示“你懂的”。

运营方称“同住”平台不担责
“同住酒店拼房”小程序，由广州与子同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运营。

官网信息称，“同住”致力于“让年轻人用低价

享受更高星级的酒店服务”。

法律界人士认为，公开鼓励“异性拼房”，尽管

并未明确违法，但仍有“擦边球”嫌疑，可能为涉黄

活动提供平台，如果因此产生民事或刑事问题，平

台也应承担连带责任。

运营方称，“同住”不承担用户和酒店方的任何

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用户之间发生经济纠纷及违

法犯罪行为时，“同住”也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经

济损失。

对此，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蓝天彬表示，“免责”条款并无法律

效力。作为发布信息的第三方平台，“同

住”负有监管及审核责任，包括对身

份证号、手机号、酒店旅馆等信息的

真实性做必要审核，并对信息的合法

性进行必要监管，针对涉黄等信息发

布者应采取屏蔽、警告乃至封禁措施。

根据《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规定，

旅客不得私自留客住宿，或转让床位，

旅馆接待旅客住宿，也必登记。

蓝天彬认为，“同住酒店拼房”应

与酒店方共同进行审核，并完成对接

工作，做好相关信息登记。对于一些

明显失职或纵容行为，将可能因此承

担法律责任。

（据 1 月 23 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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